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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经营者集中反

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》暨控制权拟发

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

基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基金”）、芯电半导体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芯电半导体”）分别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与磐石香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磐

石香港”）签订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大基金拟将其持有的 174,288,926 股公司股

份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9.74%）转让给磐石香港或其关联方；芯电半导体拟将其持

有的 228,833,996 股公司股份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12.79%）转让给磐石香港或其关

联方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

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24）。 

2024 年 3 月 29 日，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了

《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

股份有限公司）》、《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（芯电半导

体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）》、《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及

财务顾问核查意见。 

 

二、进展情况 

公司近日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

进一步审查决定书》（反执二审查决定〔2024〕302 号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

“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三十条规定，经初步审查，现决定，

对华润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收购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

查。你公司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。 

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，依据相关法律办理。

  


